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各参会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天文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中央企业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抽查审计工作的

通知》（国资厅发评价［

２０１０

］

６１

号）和《中央企业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抽查审计通知书》（评价函［

２０１０

］

９５

号）等

文件的有关要求，将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由“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原聘任的审计机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计工作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执

业能力，在审计过程中勤勉、尽责，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沟通及时有效，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

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提供的专

业、高水平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 承担过多家

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经过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资质、业务能力等方面的了解，董事会认为

其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鉴于全资子公司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现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已不能很好满足市场拓展

需要，为了便于进一步拓展信息安全系统集成及服务业务，董事会决定向其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将其

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具体事宜由公司经营层负责实施。

三、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成都欣瑞宾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决

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

１１５

号成都欣瑞宾馆六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

完备。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卫士通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复印

件；受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

（

３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４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伟、王慧娟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５

。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

２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

意愿表决。

委托股东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１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在相应的表决栏打

“

√

”表示。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９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９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

字〔

２００７

〕

３９６

号）核准，本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该等股票已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披露，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时，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４１７

，

５１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中铁工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

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但是，若

Ｈ

股发行成功，中铁

工按有关规定进行国有股减持，或者在获得批准并履行有关程序后，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境外

投资者，并在香港联交所以

Ｈ

股方式交易，不受上述时间限制。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联合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中铁工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的

４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转持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转持后，中铁工持有本公司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根据中铁工的承诺和上述相关规定，中铁工所持本公司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中铁工所持的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１２

，

４１７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中铁工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三户

４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４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合计

８

，

８８２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８３２

，

４００ 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６２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２．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２０７

，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４

，

２０７

，

３９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C12

2010年 12月 2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7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

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1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21

层会议室

3

、会议议题：

关于实施企业年金方案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的《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4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如股东本人不能出席，可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受托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授权

委托书格式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律师。

5

、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本人持个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管理部。

(3)

登记时间：

2010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上午

10:30-1:00,

下午

4:00-7:00

。

6

、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133

号公司证券管理部

(3)

联系人：董玲 陈英 联系电话：

0991-4889813

传 真：

0991-4889813

邮政编码：

830063

7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代理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

市会议中心九号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5

人，代表股份

65,824,3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8,789,200

股的

66.63%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爱民先生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选举董事刘淮松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

天元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

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修订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制定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修订

<

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通过《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审议通过《制定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一）审议通过《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二）审议通过《修订

<

融资决策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65,824,30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郑敏俐律师、宗爱华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0－05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EuroSibEnergo

有限公司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股票。

投资金额和比例：拟投资

1.68

亿美元认购

EuroSibEnergo

有限公司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股票。

投资期限：长期投资。

项目合作协议：双方联合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电力资源并向中国送电；设立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为

600

万美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可研和预可研费用，双方持股比例各占

50%

，合资公司作为双方共

同开发、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的唯一合作平台。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可能未获得批准的风险：本次

IPO

投资还需获得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

EuroSibEnergo

有限公司

IPO

的时间、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尚未确定，能否成功发行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合作项目审批风险： 俄罗斯政府若不批准公司计划参与的水电合作项目， 将使水电合作项目无法落

实。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0

年

9

月

27

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俄罗斯

EuroSibEnergo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EuroSibEnergo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在此基础上，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

EuroSibEnergo

签订了《配售协议》和《关于共同开发俄罗斯发电项目并向中国及俄罗斯送电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项目

合作协议）。

1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拟作为基石投资者，投资

1.68

亿美元认购

EuroSibEnergo

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

（

IPO

）的股票。 公司投资

EuroSibEnergo

需获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目前正在履行报批程序。

2

、双方拟联合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电力资源并向中国送电。

3

、本次

IPO

投资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本次投资属于董事长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续项目投资将根据投资的金额履行公司相应的审批

程序。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是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控股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水电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法定代表人为曹广晶先生。 公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主要从事

水力发电业务。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6,186,078.5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186,903.84

万元；

2009

年公司利润总额为

599,782.6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1,725.49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uroSibEnergo

注册地为塞浦路斯，是俄罗斯第二大水电公司、第四大电力公司和俄罗斯最大的私有电

力公司，业务包括电力生产、传输和配送、供热、电力贸易和供应、煤炭开采及工程服务等。

EuroSibEnergo

已投产的可控投产装机容量

1,946

万千瓦，其中水电

1,500

万千瓦，火电

446

万千瓦。

EuroSibEnergo

已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聆讯有条件通过，拟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四、协议主要条款

（一）《配售协议》

1

、投资金额：公司拟作为基石投资者，投资

1.68

亿美元认购

EuroSibEnergo

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

IPO

）

的股票。

2

、投资价格：认购股票价格为

EuroSibEnergo IPO

发行价格。

3

、禁售期限：股票禁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

4

、配售协议有效期：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二）《项目合作协议》

1

、合作内容：双方同意联合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电力资源并向中国送电，实现双方互利共

赢。

2

、合资公司：双方同意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

万美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可研和预可研费用，

双方持股比例各占

50%

，合资公司作为双方共同开发、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的唯一合作平台。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汇作为投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立足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

利于扩大公司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俄罗斯水电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西伯利

亚和远东地区，但目前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EuroSibEnergo

在该地区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公司与

EuroSibEnergo

合作，有利于发挥双方优势，促进双方持续发展。

六、投资风险分析

（一）投资风险及防范措施

1

、俄罗斯电力市场改革风险

俄罗斯电力改革进程可能会影响到

EuroSibEnergo

盈利能力的预期增长。 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的电

力体制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由俄罗斯政府强力组织推动，改革目标和阶段明确，改革成效已经开始显现，大

大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希望，俄罗斯政府在电力市场改革道路上逆行的可能性较小。

2

、公司经营风险

EuroSibEnergo

下属水电站来水量波动将会对发电量和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利率与汇率的波动将

可能影响财务费用支出和债务成本。

3

、证券市场价格风险

EuroSibEnergo

股票在香港发行上市后存在价格波动风险。

4

、合作项目审批风险

俄罗斯政府若不批准公司计划参与的水电合作项目，将使水电合作项目无法落实。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加强与

EuroSibEnergo

的沟通与交流，密切关注其经营状况，并跟踪证券市

场价格走势，及时控制风险，确保收益；争取俄罗斯政府在公司合作项目投资前明确给予支持，以降低风

险。

（二）公司本次

IPO

投资还需获得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目前正在履行报批程序，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三）

EuroSibEnergo IPO

的时间、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尚未确定，能否成功发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配售协议》

2

、《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2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及新增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花控股

"

）通知，获

悉三花控股原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本公司

1495

万股股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的本公司

2381

万股股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的本公司

1200

万股股份、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本公司

2530

万股股份，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同日，三花控股因仍需向上述

4

家银行办理融资授

信业务，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上述全部股份对应重新质押给上述

4

家银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30

日起，至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三花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7,839,2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512%

，上述质押的

7606

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106%

。 截止到目前， 三花控股共质押股份

1878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477%

。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证券代码：

002347

公告编号：

2010-39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0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从

2010

年

6

月

17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公司对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做出了合理的安排使

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500

万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

此，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

况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

2010-045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深圳市诚坤投资有限公司的仲裁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国创高新

"

）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收到南昌仲裁

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送达的深圳市诚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诚坤公司

"

）有关反请求答辩通知

书等相关资料，仲裁委已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决定受理。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深圳市城坤投资有限

公司的仲裁事项公告

"

（详见

2010

年

11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仲裁结果

公司与诚坤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签定《合同终止协议书》，双方就此案达成和解，公司支付

160

万元人民币作为沥青材料差价损失给诚坤公司，经相互抵扣相关款项后，公司只需支付

312,118.12

元。 双

方共同向南昌市仲裁委员书面申请撤仲裁申请，并于今日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决定书

"

（

2010

）洪仲决字第

250

号

"

，决定如下：（一）准许国创高新撤回仲裁申请；（二）准许诚坤公司撤回仲裁反请求；（三）国创高新预

交的本案仲裁受理费

40,150

元全部退回，处理费

8341

元退回

50%

即

4,170

元；诚坤公司因未预交反请求

仲裁费，故不需再交。

三、是否有其它尚未披露的仲裁或诉讼事项

除本次仲裁事项外，本公司再无尚未披露的仲裁或诉讼事项。

四、本次仲裁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仲裁事项的结果对公司全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南昌仲裁委员会决定书

（二）合同终止协议书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0-54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矿区范围变更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神农架武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山磷矿区变更

矿区范围的批复》。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神农架武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山磷矿原采矿权证， 其矿区范围由

6

个拐点圈定， 开采深度由

1600

米至

1000

米标高，矿区面积

18.014

平方公里。经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同意武山磷矿区变更矿区范

围，新的矿区范围由

8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600

米至

300

米标高，矿区面积

25.475

平方公里。 公司将

根据批复的矿区范围，及时办理采矿登记手续。

由于办理新的采矿权证涉及一系列登记审批手续，时间可能较长，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0-033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今日接到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市全球星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全球星投资

"

）通知，全球星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55,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1.15%

）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其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为三年），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全球星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100,7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2%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全球

星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5%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31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6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筹划资产重组进展暨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

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

司仍不能按期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及时予以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0-027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的通知，

远东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3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 质押期

限三年，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980,4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77%

，目前质押股

份

11,3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4%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0-4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

议，双方将发挥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服务优势，进一步强化双方在基础通信、金融服务、移动互联网应用、联合

创新和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共同推动移动金融产品创新，共同进军移动支付、手机银行、移动商务、

增值业务等战略领域，提升移动金融服务水平。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0-1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参股建设的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顺利并网， 正式进入整

套启动试运阶段。

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4

台

40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由公司与申

能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35%

和

65%

比例出资建设。

1

号机组的并网，对于发展上海清洁能源、满足上海

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提高电网调峰能力、优化城市电源布局、增强电网的安全运行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600336

编号：临

2010－012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

日收盘，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

3410397

股，减持数量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

。

本次减持后，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6918429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61%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0-02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

1

号机组

顺利并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公司控股建设的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顺利并网， 正式进入

整套启动试运阶段。

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4

台

40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由公司与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65%

和

35%

比例出资建设。

1

号机组的并网，对于发展上海清洁能源、满足

上海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提高电网调峰能力、优化城市电源布局、增强电网的安全运行具有积极意义。

1

号机组计划于

2011

年

1

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机组投产后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0-23

关于公司运营栏目《欢乐中国行》改版的公告

因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进行整体改版，根据频道改版的需要，《欢乐中国行》栏目将不再采用室外录

制形态，本公司负责运营的室外录制形式节目将于近期结束播出。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0-027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0-052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赠股本的预案》，目前此项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

股本由

103,000,000

股增至

133,900,000

股。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取得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实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300

万元变更为

13,

390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兴业证券 证券简称：

601377

公告编号：临

2010-00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公司章程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